
1. 自行分配學位共43 個。而學校會約 

  見全部申請學生。 

2. 申請人必須具有香港居留權。 

3. 按教育局規定，每名申請人可申請 

  一間或兩間中學。 

4. 最後取錄與否由教育局決定及於七 

  月中全港統一宣佈，本校不能事前 

  將結果透露，請勿來電查詢。 

5. 入學申請表須清楚填寫，貼上近照， 

  連同教育局統一報名表及以下文件 

  副本，於2012年1月20日（星期五） 

  下午五時前交回本校。 

  (i)   小學五年級下學期及六年級 

        上學期成績表； 

  (ii)  活動/服務證明文件； 

  (iii) 貼妥郵票之回郵信封兩個。 

6. 遞交：新界上水清城路8 號 

       （鄰近清河邨第三期） 

  2012年1月3日至1月20日 

  辦公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

7. 家長請影印此表，以供保留、參考。 

8. 不需要提交小學推薦信。


